附件1

2018年“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

1. 人员实名制管理“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人员实名制管理“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人员实名制管理“智能化应用”，是指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利用已与“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原平安卡管理子系统）对接的智能考勤设备，对人员到岗情况实施考勤，供项目部、企业、主管部门对人员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对既有“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进行升级、维护，接收并处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智能考勤设备传送的考勤数据。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自行选用智能考勤设备，并将人员考勤数据传送到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

3.项目部应利用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项目端，对项目人员考勤进行具体管理；企业应利用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企业端，对承建项目人员考勤进行综合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主管部门端，对辖区内项目人员考勤进行监督管理。

	智能考勤设备
	1.智能考勤设备的类型，主要包括平安卡刷卡机、指纹考勤设备、人脸识别考勤设备、RFID射频识别考勤设备、手机APP考勤设备等。

2.项目应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智能考勤设备进行人员考勤。

	设备技术要求
	智能考勤设备应能从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读取本项目已录入实名制信息的人员的信息数据，并按照相应考勤方式进行信息关联、融合。

	数据存储与传输

要求
	1.智能考勤设备应支持互联网接入，存储数据量不低于1万条记录。

2.智能考勤设备上传考勤数据，需满足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3.满足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对数据上传的接口要求。

	其他要求
	1.全市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我市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相关制度，将管理人员与建筑工人的实名制信息录入人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

2.即日起，全市平安卡实体卡片的制作、发放工作全面停止。市城乡建委将组织开发人员实名制手机考勤APP，在原平安卡实体刷卡考勤的基础上，拓展出无卡手机考勤的功能，无偿提供给全市使用。

3.施工总包单位应做好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管理工作，为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及银行代发提供必要保障。

4.还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2. 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是指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在施工现场，利用视频监控设备及其配套监控软件，对现场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同时，视频可供“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进行实时点播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的升级、维护，能实时点播施工现场视频监控设备拍摄的视频图像。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自行选用视频监控设备，并实现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能实时点播相关视频图像。

3.施工总包单位、项目部应利用视频监控设备及其配套的可视化监控软件，对施工现场状况进行具体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对辖区内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

	视频监控设备
	1.项目视频监控系统设备应由捕影部分、传输部分和显示部分构成。

2.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内外侧、主要作业面、料场、材料加工区、仓库、围墙、塔吊等重点部位应安装监控点，监控部位应无监控盲区。要重点拍摄车辆及人员进出场、车辆冲洗及是否存在带泥上路、主要作业面进展等情况。

3.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在5万m2及以下的项目，监控点位数量不应少于3个；建筑面积在5~10万m2的项目，监控点位数量不应少于5个；建筑面积在10万m2及以上的项目，监控点位数量不应少于8个。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每个项目监控点数量不应少于3个，并确保重点部位监控全覆盖。

	设备技术要求
	1.项目视频监控的图像分辨率应达到 D4标准（1280×720，水平720线，逐行扫描）。

2.具备远程视频直播功能，根据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的需要，提供安全的互联网访问通道。

	数据存储与传输

要求
	1.视频监控数据应在本地保存至少2个月。

2.视频监控设备能够输出兼容HTML5标准的HLS视频流，可直接用于浏览器和移动端播放。

3.视频监控设备输出的视频流应采用H264编码，能够支持最大1080P分辨率的视频流稳定传输，并支持多路视频输出。

4.视频数据接入，需满足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其他要求
	1.施工总包单位应安排专人定期对视频监控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维护；项目应提供视频监控设备正常工作所需条件，避免人为损坏。

2.鼓励项目使用视频电子围栏技术，在人员进入禁入区域时预警并抓拍。

3.鼓励项目采用视频图像识别技术，识别并抓取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未系安全带等常见违章行为的图像。

4.还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3. 扬尘噪声监测“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扬尘噪声监测“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扬尘噪声监测“智能化应用”，是指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设置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及其配套监控软件，实时采集现场PM2.5、PM10、噪声等相关环境数据并进行现场处置，同时，将现场PM2.5、PM10、噪音数据实时传送至“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扬尘噪声监测子系统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扬尘噪声监测子系统的升级、维护，接收施工现场扬尘噪声监测设备传送的PM2.5、PM10、噪音数据。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自行选用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并将PM2.5、PM10、噪声数据传送到扬尘噪声监测子系统。

3.施工总包单位、项目部应利用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及其配套的可视化监控软件，对施工现场扬尘噪声状况进行具体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扬尘噪声监测子系统，对辖区内施工现场扬尘噪声污染防治进行监督管理。

	扬尘噪声监测设备
	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应至少设置1套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实时监测PM2.5、PM10、噪声等相关环境数据。

2.监控设备应设置在项目施工现场大门主出入口内侧，其颗粒物采样口高度应设在距地面3.5m±0.5m，四周应无遮挡。

	设备技术要求
	1.能够连续自动准确监测扬尘、噪音等环境数据，具备实时显示功能。

2.设备应能在室外环境可靠工作，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数据存储与传输

要求
	1.应支持互联网通讯，并具备离线存储上传功能，现场监测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6个月。

2.监测数据接入，需满足扬尘噪声监测子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其他要求
	1.鼓励项目实现扬尘噪声监测设备与现场雾炮等喷淋设施智能联动。

2.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4.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是指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升降机内安装安全监控设备，并利用其配套监控软件，实现驾驶员身份识别、升降机运行状态实时监控、预警，同时，将运行状态关键数据实时传送至“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的升级、维护，接收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设备传送的运行状态关键数据。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自行选用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设备，并将运行状态关键数据传送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

3.施工总包单位、项目部应利用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的可视化监控软件，对施工升降机安全运行进行具体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对辖区内施工现场施工升降机进行监督管理。

	施工升降机安全

监控设备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在使用的施工升降机，应安装、使用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设备。

	设备技术要求
	1.应具有操作人员指纹识别或人脸识别功能。

2.应具有对施工升降机的载重量、提升速度、提升高度等进行实时监视和数据存储的功能。

4.安全监控设备应能以图形、图表或文字的方式，显示施工升降机当前主要工作参数及与施工升降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工作参数至少应包括：载重量、提升速度、提升高度。

5.当单项工作参数超标时，设备能进行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与传输

要求
	1.本地至少存储施工升降机最近1个月内的工作信息，及对应的起止工作时刻信息。

2.运行状态关键数据接入，需满足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其他要求
	1.在既有施工升降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设备时，严禁损害施工升降机受力结构，不得改变原有安全装置及电气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2.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 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智能化应用”，是指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内安装安全监控设备，并利用其配套监控软件，实现驾驶员身份识别、塔式起重机运行状态实时监控、预警，同时，将运行状态关键数据实时传送至“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的升级、维护，接收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设备传送的运行状态关键数据。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自行选用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设备，并将运行状态关键数据传送到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

3.施工总包单位、项目部应利用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的可视化监控软件，对塔式起重机安全运行进行具体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对辖区内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进行监督管理。

	塔式起重机安全

监控设备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在使用的塔式起重机，应安装、使用安全监控设备。

	设备技术要求
	1.应具有操作人员指纹识别或人脸识别功能。

2.应具有对塔式起重机的起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行行程信息等进行实时监视和数据存储的功能。

3.安全监控设备应能以图形、图表或文字的方式，显示塔式起重机当前主要工作参数及与塔式起重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工作参数至少应包括：起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行行程、倍率。

4.当任何一项工作参数超标时，设备能进行声光报警。

	数据存储与传输

要求
	1.本地至少存储塔式起重机最近1.6×104个工作循环信息及对应的起止工作时刻信息。

2.运行状态关键数据接入，需满足起重设备安全监控子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其他要求
	1.在既有塔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设备时，严禁损害塔机受力结构，不得改变原有安全装置及电气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2.应符合《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的要求。

3.其他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6. 工程监理报告“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工程监理报告“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工程监理报告“智能化应用”，是指全市监理企业通过“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监理行业管理子系统，按照《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报告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渝建〔2017〕540号）等要求，向建设主管部门报送涉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民工工资拖欠等方面的监理专报、监理急报和监理季报等的智能化管理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监理行业管理子系统，接收并处理监理企业报送的报告。

2.全市监理企业负责将监理专报、监理急报和监理季报，报送至监理行业管理子系统。

	硬件设备要求
	连接了互联网的办公电脑。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7. 工程质量验收管理“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工程质量验收“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工程质量验收管理“智能化应用”，是指通过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程质量验收管理子系统，对建设工程重要节点验收过程中的验收组织、验收程序及验收内容等各环节实施有效的动态监管的智能化管理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程质量验收管理子系统，接收并处理监理单位报送的验收数据。

2.监理单位在组织工程重要分部验收（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节能分部、工程预验收、工程验收）时，应将验收成果上传至“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程质量验收管理子系统，并随验收进度实时更新。建设单位应对监理单位报送信息进行符合性审查。

	硬件设备要求
	连接了互联网的电脑。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8. 建材质量监管“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建材质量监管“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建材质量监管“智能化应用”，是指通过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建材质量监管子系统，对预拌混凝土原材料质量、配合比设计及出厂检验质量实施有效的动态监管的智能化管理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建材质量监管子系统，接收并处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传送的数据。

2.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通过建材质量监管子系统取得操作权限，按规定上传企业基本信息、人员信息及设备信息，以及混凝土生产下料数据、混凝土原材料检测报告、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报告及混凝土出厂质量检验报告。

	硬件设备要求
	连接了互联网的办公电脑。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9. 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智能化应用”，是指通过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子系统，对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对检测数据、检测报告实施大数据分析运用和对检测行为进行过程监管的智能化管理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子系统，包含检测机构、检测人员、检测数据信息库，负责接收检测过程中上传的检测图片、检测视频、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

	硬件设备要求
	1.连接了互联网的办公电脑。

2.检测机构配置二维码扫码枪。

3.工地见证取样工区4G或wifi无线网络信号覆盖。

	设备技术要求
	二维码扫码枪：USB（USB-KBW/USB-COM）；通讯距离有线不低于1.5m，无线不低于30m。

	应用要求
	1.取样单位人员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取样，并将取样样品信息和过程信息，及时录入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子系统，并打印检测委托书。

2.见证单位人员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见证，并将样品见证信息和样品审核信息，及时录入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子系统。

3.检测机构人员应按规定程序收样检测，将现场检测过程信息、室内样品检测信息、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及时录入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子系统，并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时推送检测结论不合格的报告信息。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10. BIM施工“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BIM施工“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BIM施工“智能化应用”，是指将深化出的BIM施工阶段模型，有效应用于建筑工程场地布置、施工方案与工艺模拟、施工进度管理、工程质量验收管理、施工安全管理等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1.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BIM施工应用管理子系统，

接收建筑工程项目传送的BIM轻量化模型与BIM施工应用管理数据。

2.建筑工程施工总包单位，负责会同BIM设计阶段模型的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关能力的机构，深化出BIM施工阶段模型，将其应用于施工管理，同时，按要求将BIM轻量化模型与BIM施工应用管理数据传送到BIM施工应用管理子系统。

3.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部应利用BIM技术，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具体管理；建设主管部门可利用BIM施工应用管理子系统，对辖区内具备BIM施工“智能化应用”的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

	BIM软件要求
	采用国家主流的通用BIM软件。

	BIM模型认定
	1.按照渝建发〔2018〕19号文件规定，利用已通过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图设计审批的BIM设计阶段模型深化出BIM施工阶段模型，可认定为符合BIM施工“智能化应用”要求的BIM模型。

2.上述情况以外深化出的BIM施工阶段模型，经市质监总站组织BIM专家评审合格后，可认定为符合BIM施工“智能化应用”要求的BIM模型。

	应用技术要求
	1.场地布置：运用BIM施工阶段模型，进行建筑工程场地布置（包括围墙与大门、场地分区、拟建物、活动板房、基坑与围护、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料场加工棚、道路、标志牌等现场实体），并能实现可视化虚拟演示。

2.施工方案与工艺模拟：运用BIM施工阶段模型，进行建筑工程关键施工技术方案、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复杂建（构）筑物施工工艺流程的3D数字模拟，并能实现可视化虚拟演示。

3.施工进度管理：运用BIM施工阶段模型，定期对工程施工进度进行模拟。

4.工程质量验收管理：运用BIM施工阶段模型，自动生成检验批、检查项目和检查点，利用移动智能设备，完成施工单位自检录入和监理单位复验审核，并自动生成验收资料；实现工程预警、远程巡查；与工程技术资料相关联，能形成可交付归档的数字档案。

5.施工安全管理：运用BIM施工阶段模型，模拟现场各施工阶段的临边防护、外防护脚手架等重要安全防护措施；在深基坑、高大模板支架、隧道开挖等危大工程施工前，运用BIM进行专项方案编制、论证和安全交底。



	数据传输要求
	项目应将以下资料或数据，传送至BIM施工应用管理子系统：

1.及时上传最新的BIM施工阶段轻量化模型。

2.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批通过的批复、建筑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说明书（符合渝建发〔2018〕19号文件规定的项目需提供）。

3.BIM场地布置3D模型多视角照片或动画。

4.BIM施工方案与工艺模拟动画。

5.每月上传当前工程施工进度BIM多视角照片。

6.利用BIM技术生成的工程技术资料。

7.BIM安全防护设施多视角照片或动画，以及专项方案、论证与交底影像等资料。

8.上述动画应采用MP4格式，不低于1080P。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11.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智能化应用”技术标准

	智慧应用名称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智能化应用”

	应用简介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智能化应用”，是指通过“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子系统，对项目工资款拨付及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实行动态监管，自动进行拖欠风险预警提示，及时进行风险处理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建设主体与内容
	市城乡建委负责建立“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子系统，

接收并处理施工总包单位、银行等传送的工资管理数据，并供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进行监管。

	硬件设备要求
	连接互联网的办公电脑。

	应用要求
	1.施工总包单位应及时将合同备案信息填报，每月报送工资款到账及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建设、监理单位及造价咨询机构应及时登录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子系统，配合施工总包企业填报或审核相应信息。

2.对于存在拖欠风险的项目，施工总包单位应进行重点监控，及时采取风险处理措施。

	其他要求
	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附件2

2018年600个“智慧工地”建设

目标任务分解清单

	序号
	区县（市管）
	“智慧工地”

（个）
	指标说明

	1
	万州区
	10
	1.设立依据：按照《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8年，推动建设“智慧工地”600个。

2.认定方式：

根据《“智慧工地”建设工作方案》（渝建〔2017〕414号）及其配套文件，经主管部门认定后，纳入目标统计。

3.本指标为各区县（市管）应完成的最低指标，鼓励各区县（市管）以更高标准、更多数量完成目标任务。

	2
	黔江区
	2
	

	3
	涪陵区
	5
	

	4
	渝中区
	10
	

	5
	大渡口区
	20
	

	6
	江北区
	20
	

	7
	沙坪坝区
	40
	

	8
	九龙坡区
	20
	

	9
	南岸区
	30
	

	10
	北碚区
	20
	

	11
	渝北区
	30
	

	12
	巴南区
	30
	

	13
	长寿区
	2
	

	14
	江津区
	10
	

	15
	合川区
	2
	

	16
	永川区
	5
	

	17
	南川区
	2
	

	18
	綦江区
	5
	

	19
	大足区
	2
	

	20
	璧山区
	4
	

	21
	铜梁区
	4
	

	22
	潼南区
	2
	

	23
	荣昌区
	2
	

	24
	开州区
	2
	

	25
	梁平区
	2
	

	26
	城口县
	2
	

	27
	丰都县
	2
	

	28
	垫江县
	2
	

	29
	武隆区
	2
	

	30
	忠县
	2
	

	31
	云阳县
	2
	

	32
	奉节县
	2
	

	33
	巫山县
	2
	

	34
	巫溪县
	2
	

	35
	石柱县
	2
	

	36
	秀山县
	2
	

	37
	酉阳县
	2
	

	38
	彭水县
	2
	

	39
	两江新区
	250
	

	40
	经开区
	10
	

	41
	高新区
	10
	

	42
	万盛经开区
	2
	

	43
	双桥经开区
	1
	

	44
	市管工程
	20
	




